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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字解读】《宿州市医疗保障局宿州市卫生
健康委员会关于制定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

府指导价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2022 年 3 月 31 日，宿州市医疗保障局、宿州市卫生健康委

员会联合印发了《宿州市医疗保障局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
制定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府指导价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（通

知）），现将《通知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为进一步促进医疗技术进步与发展， 2022 年 3 月 7 日安徽

省医保局会同省卫健委下发《关于制定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

府指导价的通知》，制定超生弹性成像检查等 33 个试行项目价

格的正式价格，省属医院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要求各市

按照相关规定，制定市级及市级以下公立医疗机构 33 个项目政

府指导价。根据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

于制定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府指导价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

【2022】13 号）《安徽省医保局 省卫健委 省财政厅 省市场局

关于做好当前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【2021】

74 号）（各级保持 10-20%合理差价）规定，宿州市医疗保障局、

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对我市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制定

政府指导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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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

一是促进医疗机构公益属性回归。医疗服务价格是人民群众

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制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府指

导价有利于指导各医疗机构合理收费，遏制医疗机构过度逐利行

为，促进其公益属性的回归，有利于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，切实

减患者医疗支出经济负担，有利于增强医疗服务收费透明度，更

好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二是解决人民疾病医疗后顾之忧。综合考

虑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保障发展条件，宿州市医保局

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竭力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

医疗后顾之忧为目标，合理制定医疗服务价格。

三、研判和起草过程

《通知》起草过程中，经专班修订、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查

和公平竞争审查，多次修改完善，局长办公会决议通过，最终正

式印发实施。2022 年 3 月初，宿州市医保局着手起草《通知（初

稿）》。2022 年 3 月 28 日，向市卫生健康委进行征集意见建议，

在充分征求、合理吸纳相关单位意见建议基础上，形成我市《宿

州市医疗保障局 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制定部分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政府指导价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。2022 年 3 月 29 日，

按照规定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和合法性审查。2022 年 3 月 30 日，

经宿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2022 年 3 月 31 日，

以宿州市医疗保障局、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名义正式印发施

行。



3

四、工作目标

明确各级医疗机构最高收费标准，规范医疗机构收费行为，

优化医疗费用结构，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于医疗技术新需求，

减轻相关群体的看病就医负担。

五、主要任务

一是统筹制定指导价。按照相关规定，市医保局结合本地实

际情况、参考周边地市合理制定市级及市级以下公立医疗机构 33

个项目政府指导价。二是适当调整指导价。此次制定的政府指导

价为全市公立医院最高收费价格，一级、二级医疗机构在三级医

疗机构收费标准的基础上按相应比例下浮。三是合理制定执行价

格。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本级最高收费标准范围内，制定本单

位实际执行价格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各公立医疗机构应做好价格公示，严格按照项目规定及价格

标准向群众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，主动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监

督。执行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应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卫生健

康委报告。

七、解读人及政策咨询服务电话

解读人：张浩然 宿州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

科工作人员

咨询电话：0557-3060136


